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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聯合公告的內容
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
聯合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有關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
約。

Boston Scientific 
Group plc

（根據愛爾蘭共和國法律註冊成立的
公眾有限公司）

Acotec Scientific Holdings Limited
先瑞達醫療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69）

聯合公告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代表要約人提出
自願有條件部分現金要約，以向合資格股東

收購最多 65%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1)根據不可撤回承諾接納及批准部分要約

(2)部分要約已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要約人的財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的獨立財務顧問

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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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茲提述 (i)要約人及本公司刊發的日期為2022年12月12日的聯合公告，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花旗代表要約人提出自願有條件部分現金要約，以按要約價每股股
份20港元向合資格股東收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最多203,702,962股股份（佔於
聯合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65%）；及 (ii)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刊發的日
期為2023年1月3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不可撤回承諾接納及批准部分要約

根據不可撤回承諾，

(i) 於2023年1月26日，CMI及CIW已提呈或促使及安排提呈妥為簽立的有效接
納表格，以接納部分要約，並已就合共161,877,642股股份批准或促使批准部
分要約（為免生疑問，亦包括彼等各自擁有或控制的所有CPE除外股份）；

(ii) 於2023年1月26日，Cosmic Elite已提呈或促使及安排提呈妥為簽立的有效接
納表格，以就21,531,324股股份接納部分要約，並已就43,062,647股股份批准
或促使批准部分要約；及

(iii) 於2023年1月26日，Bliss Way Limited已提呈或促使及安排提呈妥為簽立的有
效接納表格，以就5,059,024股股份接納部分要約。

部分要約的接納水平及批准水平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下午四時正，經計及根據不可撤回承諾接獲的接納及批准，
要約人已接獲：

(i) 合資格股東有效接納涉及246,291,184股股份（「接納股份」）（佔本聯合公告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78.59%）的部分要約；及

(ii) 持有207,581,256股股份（佔本聯合公告日期合資格股東所持股份總數約
66.24%）的合資格股東批准部分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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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約已於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

要約人及本公司欣然宣佈，於本聯合公告日期，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且部分要
約於所有方面已成為及宣佈為無條件。

最後完成日期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15.3，倘有條件要約成為或宣佈為無條件（不論就接納而言或
在所有方面），其應於其後不少於14日維持可供接納。因此，接納部分要約的最
後日期及時間將為2023年2月9日（將為部分要約的最後完成日期）下午四時正。
於最後完成日期下午四時正之後接獲的部分要約接納將遭拒絕受理。綜合文
件以及批准及接納表格所載部分要約的所有其他條款維持不變。

接納

合資格股東務請細閱綜合文件以及批准及接納表格，包括獨立董事委員會的
意見及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方決定是否接納部分要約。

合資格股東如欲接納部分要約，務請參閱綜合文件以及批准及接納表格，以了
解有關接納程序的說明。部分要約結果公告將由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刊發，且
將於最後完成日期下午七時正前在聯交所網站刊登。有關公告將遵守收購守
則規則19.1及規則19注釋7項下的披露規定，且將包括（其中包括）部分要約的結
果及釐定各接納股東配額比例的方法詳情。

要約人及一致行動人士於股份中的權益

緊接要約期開始前，要約人及一致行動人士（為免生疑問，不包括花旗集團的
獲豁免主交易商及獲豁免基金經理）概無擁有、控制或指示本公司任何相關證
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注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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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要約期及直至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或任何一致行動人士（為免生疑問，
不包括花旗集團的獲豁免主交易商及獲豁免基金經理）概無：

(i) 收購或同意收購本公司股份的任何投票權或權利，惟根據部分要約將收
購之接納股份除外；或

(ii) 借入或借出本公司任何相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注釋 4），惟已轉
借或出售的任何借入股份除外。

承董事會命
Boston Scientific Group plc

董事
Carla Madrid Magalhães Nascimbeni及

Cindy Maria Mols-Duisings

承董事會命
先瑞達醫療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

兼行政總裁
李靜

香港，2023年1月26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之董事為Carla Madrid Magalhães Nascimbeni及Cindy Maria 
Mols-Duisings。

要約人之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本集團之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
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
公告所表達之意見（董事所表達之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聯
合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靜女士及Silvio Rudolf SCHAFFNER先生，非執
行董事為唐柯先生及陳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玉琦醫師、倪虹女士
及潘建而女士。

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要約人的資料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告所表
達的意見（要約人的董事所表達的意見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達致，且本聯
合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